函授学员守则

总   则

一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立志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。

二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，做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合格学生。

三、勤奋学习，树立优良学风，做到学习、工作两不误。

四、自觉遵守国家法令，遵守社会公德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爱护公共财物。

五、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互学互助。
教室行为教育规范

一、上课前学生应提前进入教室，主动将黑板擦净。学生进入教室必须脱帽，上课开始时，学生应起立。

二、上课时保持教室肃静，提问要举手，待教师允许后起立提问，回答教师提问必须起立。

三、教室内禁止吸烟，严禁随地吐痰、乱扔纸屑及杂物。上课不得迟到、早退。

四、上课时应关闭通讯工具，不准找人、会客，不经允许不能随便出入教室。

五、爱护教室内公共设施及教学设备，如损坏公物，要照价赔偿。

六、使用班级负责打扫教室卫生。
寝室行为教育规范
一、学生到校学习后由学院学工处统一安排住宿，收取住宿费。

二、住宿学生未经允许不得自行串换房间、床位。

三、要爱护房间内一切备品和设备，如有损坏或丢失必须照价赔偿，若不能确定责任人，由房间内住宿学生平均负担。

四、不准在床上吸烟，不准随地乱扔烟头、火柴杆，不得私接电源和使用电热器具，不许使用燃油灯、酒精炉等，以免引起火灾。

五、节约用水用电，杜绝长流水、长明灯，做到人走关灯、闭水。

六、禁止在楼（房间）内大声喧哗、打闹、涂抹墙壁。

七、寝室内严禁赌博活动，不准私自留宿客人。

八、遵守作息时间，按时归宿。

